
工程项目咨询委托合同

项目名称：佛山（三水）新材料产业园丰喜路工程项目

委托方（甲方）：佛山市三水区大塘镇财政和公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受托方（乙方）：佛山华南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2026 年 月 日

签订地点：佛山市三水区大塘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约定，经双方协商，

本着平等互利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一致同意签订本合同如下。

一、工程概况

1、项目名称：佛山（三水）新材料产业园丰喜路工程项目

2、项目地点：佛山市三水区大塘镇

3、工程立项价：（¥9347790）元

二、服务内容和范围

提供基建工程预算审核服务同时也提供基建工程预算审核服务结果产物。本

项目建设地址位于大塘镇内该工程拟建丰喜路位于园区天然气调压站和热电联

产厂北侧，设计起点接在建永福路，终点向东延伸至规划农林用地块，长约 494.7

米。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设计速度采用 30km/h，双向两车道，道路红线宽度

12 米。同时配套建设交通、排水、照明等设施。工程估算造价为 9347790 元。

三、甲方权利和义务

甲方全面监督协调检查本工程乙方的工程咨询工作，实现既定的工程管理控

制目标：

1、甲方应及时向乙方提供完整、真实、准确、有效的文件、资料；

2、甲方负责拟定工程的原则、标准、规模、方案；

3、甲方有对涉及工程工期、质量、标准等重大问题的审批权；

4、按本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本项目工程咨询费。

四、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根据甲方提供的资料、数据，审核项目的工程预算；

2、乙方应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政府发布的有关规

定，在甲方根据“附件 2”服务时效要求内完成咨询业务，并提交咨询报告成果；

五、项目咨询费用及支付

1、本工程项目咨询费用

工程造价咨询项目服务的计费标准参照《佛山市三水区财政局工程造价咨询



服务收费标准表》，再用中标下浮率计算下浮后的结果。最终服务费用以实际签

订的合同为准；具体计费详见“附件 1”。

2、付款方式

审价费用由佛山市三水区大塘镇财政和公有资产管理办公室直接支付给乙

方，须提供佛山市三水区大塘镇财政和公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与乙方签订的《工程

造价收费结算书》和有效发票进行结算。

六、其他

1、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友好协商解决。

2、本合同壹式叁份，甲方执壹份，乙方执贰份，自双方盖章确认后生效。

甲方：佛山市三水区大塘镇财政和公有 乙方：佛山华南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办公室

地址：佛山市三水区大塘镇 地址：

电话： 电话：

代表： 代表：

日期：2026 年 月 日 日期：2026 年 月 日



附件 1：

序号
咨询项目

名称
收费基数

最高收费标准

100 万（含）

以内

100 万（不

含）-500 万

（含）

500 万（不含）-1000 万

（含）

1000 万（不含）

-5000 万

（含）

5000 万（不含）

-1 亿

（含）

1亿以上

1 预算审核 送审预算价 3‰ 2.4‰ 2.1‰ 1.2‰ 0.6‰

2
结算审核和

复核

送审结算价 2.43‰ 2.16‰ 1.53‰ 0.9‰ 0.135‰ 0.054‰

核减额 5% 4% 3% 2%

3 决算审核
基建项目资

金

200 万（含）以内
200 万-500

万（含）

500 万（不

含）-1000

万（含）

1000 万（不

含）-5000

万（含）

5000 万（不

含）-1 亿

（含）

1 亿（不含）

-5 亿（含）

5亿（不含）

-10 亿万（含）
10 亿以上

1200 元 0.63‰ 0.49‰ 0.35‰ 0.21‰ 0.105‰ 0.07‰ 0.056‰

备注

1、表中 1-3 项均为差额定率累计分档累进计费；结算收费中的收费基数只针对按实计算部分，总价包干部分不计取费；预算收费中的收

费基数不包含项目前期费用与暂列金额。

2、审核服务费下浮率为 20%。表中 1-2 项审核服务费不足 1,400 元的按 1,400 元收取。

3、工程主材若不计入工程造价，则不计入取费基数。

4、工程预算审核、工程结算审核的收费标准包括钢筋及预埋件计算，凡要求钢筋及预埋件计算的不另计算收费。



附件 2.服务时效：

①预算审核

序号 项目造价 初稿审核期限 正稿出具期限

1 10 万元（含）-500 万元以下 5 个工作日 3个工作日内

2 500 万元（含）-3000 万元以下 10 个工作日 3个工作日内

3 3000 万元（含）-10000 万元以下 12 个工作日 3个工作日内

4 10000 万元以上（含） 16 个工作日 3个工作日内

②工程结算或竣工财务决算审核

序号 项目造价 初稿审核期限 正稿出具期限

1 10 万元（含）-500 万元以下 12 个工作日 3 个工作日内

2 500 万元（含）-3000 万元以下 20 个工作日 3 个工作日内

3 3000 万元（含）-5000 万元以下 25 个工作日 3 个工作日内

4 5000 万元（含）-10000 万元以下 35 个工作日 3 个工作日内

5 10000 万元以上（含） 40 个工作日 3 个工作日内

③工程造价复审完成期限

序号 项目造价 初稿审核期限 正稿出具期限

1 1000 万元-2000 万元（含） 10 个工作日 3 个工作日内

2 2000 万元-3000 万元（含） 15 个工作日 3 个工作日内

3 3000 万元-5000 万元（含） 20 个工作日 3 个工作日内

4 5000 万元-10000 万元（含） 25 个工作日 3 个工作日内

5 10000 万元以上 30 个工作日 3 个工作日内



综合评分考核标准一览表

序号 被扣罚的情况 相应扣罚处理 扣分情况

1 不按业主提供的报告格式规范提交报告 每次扣 5分

2 报告（含初稿，修改稿）不按规定实行三级负责制签名 每次扣 5分

3 报告（含初稿，修改稿）不盖单位公章（公章和骑缝章） 每次扣 5分

4 报告出现严重表述错误的（大小写错误或工程名称、其它单位名称的错误） 每错一处扣 2分

5 汇总数计算错误 每错一处扣 3分

6 工程量计算严重错误 每错一处扣 3分

7 定额消耗量计算错误 每错一处扣 3分

8 综合单价套价错误 每错一处扣 3分

9 材料价格计算错误 每错一处扣 3分

10 措施费计算错误 每错一处扣 3分

11 规费计算错误 每错一处扣 3分

12 编制费用表错误 每错一处扣 3分

13 前期费用计算错误 每错一处扣 3分

14 造价咨询跟图纸不相符的要处罚 每错一处扣 3分

15 收件后二日内，按要求将初步情况反馈给甲方经办人 没有的扣 5 分

16 未按专项协议上要求时间完成初稿审核 每超时一天扣 3 分

17 对数后二天内未能及时修改 每超时一天扣 3 分

18 定案稿完成盖章后，三天内不送回资料、费用表、经济指标等 每超时一天扣 3 分

19 归档资料整理不规范 扣 5分

20 是否按照业主及管理部门的要求进行对数 不按要求对数的一次扣 3 分

21 没有按规定做好准备到现场勘察 每出现一次扣 5 分

22
在造价咨询过程中，没有严格执行财政办公室保密规定的三方（业主、财政办公室、

咨询单位）资料收发、项目业务沟通方式。
每出现一次扣 5 分

23

没有遵守国家、省财政部门有关保密规定；泄露评审时知悉的国家机密和商业秘密；

将评审中取得的材料用于评审报告以外的事项；未经业务委托的财政部门同意，

向项目以外的其他单位或个人披露评审项目的有关信息；对外提供、泄露或公开评

审有关情况

每出现一次扣 5 分

序号 被奖励的情况 相应奖励处理

1 按协议上要求时间完成初稿审核 每提前一天加 1 分

2 根据审核人意见修改质量较好，配合态度优良 可视情况加 3-5 分

3 造价咨询过程中，提出解决有争议专业性问题建议 每出现一次加 1 分

合计


